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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体育学院 

聘用制专职教学岗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根据部分教学单位教学师资短缺实际，学校设立聘用制专

职教学岗位（以下简称专教岗位）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专教岗位是指根据事业发展需要，设置在师资紧

缺的本科生课堂教学岗位上，以非事业编制管理的特聘岗位。

专教岗位分为专教Ⅰ类和专教Ⅱ类。专教岗位教师不得申请转

聘其他类别岗位。 

第二条  专教岗位教师基本条件：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热

爱高等教育事业，师德高尚，学风正派，治学严谨，团结协作，

具有良好的学术背景和较强的教育教学能力，具备适应岗位要

求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。专教Ⅱ类岗位择优招聘学术背景优

秀的硕士毕业生，专教Ⅰ类岗位择优招聘博士毕业生或具有讲

师职称的优秀硕士毕业生。 

第三条  学校根据岗位需求谨慎严格设置专教岗位数量。

专教岗位由教学单位提出需求，人事处审核汇总，按议事规则

报学校会议审议后，由人事处发布招聘公告面向社会公开招聘，

由教学单位组织考核并提出拟聘人员名单，报学校审批。 

第四条  专教岗位教师纳入学校非事业编制管理，签订非

事业编制人员聘用合同。专教岗位教师聘用期限为 3年（试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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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 6个月）。其主要岗位职责为：试用期内需通过试讲考核；自

聘用之日起一年内申请高校教师资格，并自聘用之日起两年内

取得高校教师资格证书；本科生课堂教学学时不低于 504学时

/学年（原则上不超过 564学时/学年），且教学质量考评等级须

为合格及以上。教学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上调学时要求。 

第五条  专教岗位教师实行年薪制。聘任在专教Ⅱ类岗位

的专教岗位教师的工资待遇约为 12万元/年（税前），聘任在专

教Ⅰ类岗位的专教岗位教师的工资待遇约为 15万元/年（税前）；

70%部分按月预发，根据年度考核及完成本科生课堂教学情况

学年度末进行结算。不再参与学校相关奖励、劳务等分配；如

二级教学单位确因教学、科研工作需要，可与专教岗位教师协

商完成与教学相关的课程建设任务、科研任务以及超额完成教

学任务，相关奖励和劳务分配按照二级教学单位的绩效工资分

配办法，从本单位绩效中列支。学校按照国家和学校规定给予

办理社会保险、缴纳住房公积金。参照校内劳动用工人员享受

工会福利、教职工工作餐福利、教职工通勤车福利。学年未完

成本科生课堂教学最低学时要求的，根据未完成比例结算并扣

减工资，病假、事假等不再单独扣减工资。 

第六条  专教岗位教师可参照学校事业编制人员参加专业

技术职务评审。 

第七条  专教岗位教师参加年度考核。可按照学校教职工

年度考核工作要求，按校内事业编制人员考核办法同步进行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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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。其他日常管理按照劳动用工岗位人员进行管理。专教岗位

教师须全职在校工作，不允许校外兼职、兼薪。 

第八条 专教岗位教师出现以下情形，学校可以解除与其聘

用关系：试用期内未通过试讲考核的；自聘用之日起一年内未

申请高校教师资格，或自聘用之日起两年内未取得高校教师资

格证书的；学年度教学质量考评等级为不合格的；年度考核不

合格的；未经学校同意，擅自出国（境）的，或者出国（境）

后逾期不归的；违反工作纪律及学校规章制度造成不良后果的；

同时与其他单位建立人事或劳动关系的；被认定为师德失范的；

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；法律法规等规定的其他应当解除聘用

关系的情形。 

第九条  专教岗位教师聘期期满，聘用合同自动终止。如

有需要，双方可协商一致提前解除合同。  

第十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 

 


